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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公安部等六部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用爆

炸物品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工商行政

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现将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公安部等六部局的通知精神，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
作配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督促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销售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督促烟花爆竹

生产、销售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具有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资质的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运输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公安机关治

安部门负责督促爆破作业单位、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二、落实运输安全管理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为运输属于第 1类危险

货物的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的企业和车辆核发资质，为驾驶员、押运员核

发《从业资格证》。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负责核发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道路
运输许可证件，以及相关信息的通报工作。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

及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的划定和标志设置工作。公

安机关治安部门、交警部门要积极配合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督促民用爆炸物

品、烟花爆竹运输企业在专用运输车辆上加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系

统（GPS）。公安机关要运用 GPS 监控，通过信息系统将民爆物品的运输审批许

可与运输行为过程的监控管理相结合，逐步实现运输全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落实科技应用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督

促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使用企业落实民用爆炸物品警示标识、登记标识

制度，建立使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督促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燃放企业建

立使用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监控烟花爆竹流向。 

    四、落实市场监管工作。各部门要积极培育开放型民用爆炸物品、烟花

爆竹市场，努力消除地区垄断、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杜绝伪劣商品进入

我省流通使用环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依法查处无证、违规生产经营民用爆炸

物品行为。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无资质资格的企业、车辆、人员运输民用爆

炸物品及烟花爆竹行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无证、违规生产经营

烟花爆竹行为。工商部门依法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假冒商标侵权、虚假宣传以

及销售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质量监督部门依法查处生产质量不合格烟花

爆竹产品行为。公安机关治安部门依法查处无证、违规购买、运输、爆破、燃

放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行为，依法查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侦查涉爆刑事

犯罪案件。 

    五、落实执法协作工作。各部门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不属于本部门

管辖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将案件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发现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或者刑事犯罪行为，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每年第四季度，省公安厅牵

头召集各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各地也要建立定期会商工作机制。群策群力，共

同会商解决安全监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完善协作机制，促进民用爆炸物
品、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传达到有关企业，并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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